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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高級管理層及員工

董事

董事會負責並全權經營管理本集團的業務。下表載列現任董事的相關資料：

姓名 年齡 職位

黃君武先生 54 主席兼執行董事
劉蘭英女士 48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余嘉豪先生 29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富揚先生 32 獨立非執行董事
趙曼而女士 31 獨立非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

黃君武先生，54歲，本集團創辦人、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彼於二零一一年二
月十日獲委任為董事。黃先生乃一名成功的食肆經營者，在飲食行業擁有逾29年的經
營經驗。自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成立以來，黃先生負責本集團的整體管理、業務發展
及策略規劃。黃先生為控股股東。

黃先生的職業生涯始於食品市場，彼於該市場獲得有關食品品質的基本及實用
知識。自一九八二年起，黃先生經營並管理一間鮮肉供應公司。透過積極參與銷售、
進口及處理鮮肉業務，彼深諳有關鮮肉品質的知識，同時精通有關肉類供應的營運及
機制。自一九九五年起，黃先生經營一間物業投資公司。黃先生於租賃方面的經驗乃
建基於彼從該職位所獲得的對香港物業市場的知識及理解。黃先生透過經營及管理主
要業務為進口及銷售鮮肉的公司獲得有關飲食行業的其他經驗。除監察公司日常營運
及所作主要決策外，黃先生主要參與挑選供應商及採購優質新鮮肉類。自二零零零年
至二零零七年，黃先生在香港經營及管理兩間中式酒樓，專註於供應菜餚，包括粵式
點心、主菜及季節性中式菜餚。黃先生其後已出售彼於該等酒樓的股權，因而現時並
無擁有任何該等酒樓的股權或參與其事務。自二零零九年起，黃先生因經營一間酒窖
而開始涉足酒類銷售業務。透過其豐富的行業經驗，黃先生已在領導及管理能力方面
（尤其在經營領導、業務發展及員工管理方面）樹立良好口碑。黃先生在飲食行業及處
理行政職能方面擁有豐富經驗，故在提供本集團的策略及經營管理方面頗具優勢。黃
先生為劉女士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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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高級管理層及員工

黃先生為朗耀國際有限公司（「朗耀」）（一間於一九九三年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公
司）的董事。朗耀主要從事提供書籍及文具業務。由於朗耀股東無意繼續透過朗耀經
營上述業務，故於二零零七年決定根據公司條例第291AA節以撤銷註冊方式解散朗
耀。黃先生確認朗耀於撤銷註冊時是有償付能力的。

黃先生曾牽涉一項法律訴訟，內容有關彼經營的一個養豬場（「養豬場」）曾向該
項訴訟的原告（「原告」）訂購飼料。於一九九七年或前後，黃先生與獨立第三方訂立口
頭協議轉讓養豬場業務。於一九九八年或前後，黃先生與該獨立第三方進一步訂立書
面協議，訂明該獨立第三方須對養豬場的盈虧負責。此後，黃先生不再擁有該養豬場
的所有權，並不再參與養豬場的營運。

於二零零二年，原告提起訴訟，向黃先生索取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九年向養豬場
銷售及交付貨品的未支付款項。黃先生答辯稱彼已妥為支付養豬場所訂購飼料的所有
款項，且彼自一九九八年或前後所有權發生上述變動後已不再參與養豬場的營運。

案件於二零零三年以雙方同意之方式作出判令，據此，黃先生將一次性全額向
原告支付為數240,000港元的款項，而上述法律訴訟將暫緩聆訊，以待執行判令。由於
黃先生認為應由獨立第三方而非其本人負責支付上述養豬場所有權變更後的未支付款
項，故黃先生並未支付前述240,000港元款項。因此，本公司香港法律顧問認為上述同
意令須受原告可能提出的任何執行程序規限。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自上述同意令日
期已逾七年，而原告並未採取任何行動對彼執行法院判令。根據以上所述，黃先生認
為，該事件實際上已獲解決。

經考慮(i)保薦人並無有關上述訴訟的資料表明存在任何不誠實行為，可引致對黃
先生的誠信存疑或將會影響黃先生對股東履行誠信責任及以其才能審慎勤勉行事的能
力；(ii)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自上述同意令日期已逾七年，而原告並未採取任何行動
對黃先生執行該法院判令；(iii)鑑於時間之流逝，黃先生認為該事件已告解決乃屬合
理；及(iv)所涉金額不屬重大，保薦人認為該項訴訟並未引致對黃先生所具備的與董事
職位相稱的資質、經驗、誠信及能力存疑，並認為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01及5.02

條，黃先生適合出任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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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高級管理層及員工

劉蘭英女士，48歲，董事會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彼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日獲委
任為董事。彼亦為本公司薪酬委員會主席及本公司合規主任。劉女士於飲食行業擁有
逾13年經驗，主要包括彼參與黃先生所經營的鮮肉供應公司的財務管理。自二零零六
年起，劉女士負責本集團財務、會計、人力資源及市場營銷的整體策略管理。劉女士
為控股股東。

自一九九八年起，劉女士曾管理從事鮮肉進口及銷售業務的公司。自二零零零
年至二零零七年，劉女士在香港經營及管理兩間中式酒樓，與黃先生所經營的酒樓相
同。劉女士其後出售彼於該等酒樓的權益，因而現時並無擁有該等酒樓的股權或參與
其事務。自二零零九年起，劉女士因經營一間酒窖而涉足酒類銷售業務。劉女士自一
九九五年起經營一間物業投資公司及自二零零二年起經營一間從事教育業務的公司，
從中獲得管理經驗。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或前後，作為向一位酒樓東主購買酒樓交易的一部份，季
季紅投資（一間由劉女士私人擁有50%權益的公司，且劉女士為其董事）與業主（即該
酒樓東主經營其酒樓業務所處物業的擁有人）就接納相關租約的更替協議進行磋商。
為表誠意，季季紅投資促使劉女士開具兩張金額分別為300,000港元及270,000港元、
分別以酒樓東主及業主為受益人的個人支票。季季紅投資已透過代理人將兩張支票連
同經季季紅投資修訂的確認書草擬本及買賣協議草擬本寄予酒樓東主及業主（統稱「還
盤」）。

於經修訂確認書及買賣協議簽訂前，代理人於磋商過程中知會季季紅投資，酒樓
東主並不持有一般食肆牌照，並因此即刻透過代理人撤銷還盤。劉女士亦採取行動終
止支付兩張個人支票。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或前後，酒樓東主於地區法院(i)對季季紅投資就金額為
300,000港元的支票及損失；及(ii)對劉女士就金額為300,000港元的支票提起法律訴
訟。於同時或其前後，業主亦於地區法院(i)對季季紅投資就金額為270,000港元的支票
及損失；及(ii)對劉女士就金額為270,000港元的支票提起法律訴訟。該等法律訴訟各自
的被告及原告均已分別提交抗辯及回覆。董事確認，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酒樓東
主或業主均未繼續提出法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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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香港法律顧問認為，在無任何新抗辯證據的情況下，倘代理人提供證據證
明季季紅投資撤銷還盤早於酒樓東主及業主所作接納，則季季紅投資可能勝訴。

季季紅投資並非隸屬本集團，故相關法律訴訟對本集團不會產生任何不利影響。
即使季季紅投資敗訴，劉女士的個人責任僅限於個人支票金額（即570,000港元）及可
能相關的法律費用。此外，彼有權在支付款項予酒樓東主及業主後採取法律行動要求
季季紅投資補償上述款項570,000港元及可能相關的法律費用。

經考慮(i)上述訴訟的原告於被告提交其抗辯後，自二零一零年七月起並無採取進
一步行動，因而保薦人認為，並無因爭議案件而對劉女士擔任董事的能力或誠信產生
質疑的理據；(ii)保薦人並無有關上述訴訟的資料表明存在任何不誠實行為，因而引致
對劉女士的誠信存疑或將會影響劉女士對股東履行誠信責任及以其才能審慎勤勉行事
的能力；(iii)對劉女士所提起的上述訴訟的背景；(iv)酒樓東主或業主並無進一步提起
有關訴訟的事實；(v)於該項法律訴訟中，並無針對劉女士的法院判令或判決；(vi)本
公司香港法律顧問認為倘上文所提及的代理人提供證據證明季季紅投資撤銷還盤早於
酒樓東主及業主所作接納，則季季紅投資在無任何新抗辯證據的情況下可能會勝訴；
及(vii)糾紛所涉金額不屬重大，保薦人認為上述訴訟並未引致對劉女士所具備的與董
事職位相稱的資質、經驗、誠信及能力存疑，並認為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01及5.02

條，劉女士適合出任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余嘉豪先生（「余先生」），29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獲委任為董事。彼
亦為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主席及本公司薪酬委員會成員。余先生於金融業擁有逾五年經
驗。自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五年，余先生擔任日新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一間風險管理
及諮詢公司）的業務分析師。其後，彼於二零零五年加入創意宏富策略投資有限公司
（一間投資公司）擔任其助理研究分析師。彼於二零零七年獲擢升為研究分析師，主要
負責領導其團隊對香港及中國的房地產投資業進行研究和分析。余先生於二零零八年
加入中信証券國際有限公司，擔任企業融資部股票資本市場分部的金融分析師。余先
生現為香港生命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聯交所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8212），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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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高級管理層及員工

要從事食油分銷以及提供紀念龕以供悼念先人及出售紙紮品的業務）的附屬公司明月
山有限公司的總經理，主要負責監管該公司的日常營運。

余先生於二零零四年獲香港城市大學金融工程學士學位，於二零零七年獲香港城
市大學及巴黎第九大學聯合學位項目的金融數學與精算學碩士學位。

李富揚先生，32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獲委任為董事。彼亦為本公司審
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李富揚先生於金融行業擁有逾六年經驗。自二零零四年
以來，李富揚先生任職於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現任部門經理，負責保險相
關產品的銷售及市場推廣。

李富揚先生於二零零一年獲悉尼商務科技學院頒授計算機科學文憑。

趙曼而女士，31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獲委任為董事。彼亦為本公司審
核委員會成員。於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四年，趙曼而女士曾於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
行及IBM中國香港有限公司分別擔任會計師及高級會計專員。於二零零五年，彼加入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擔任其審計及企業諮詢服務部會計員（以及後來的高級會計師）。
於二零零七年，趙曼而女士加入JP Morgan Chase Bank，於其投資銀行－融資－香港
分部擔任助理，現任渣打銀行財務經理。

趙曼而女士於二零零二年獲香港科技大學頒授財經及市場營銷學士學位。彼現為
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

除上文披露者外，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概無有關
全體董事獲委任的其他事宜須提請股東及聯交所注意，亦無其他事宜須根據創業板上
市規則第17.50(2)條予以披露。

高級管理層

姓名 年齡 職位

黃天競先生 33 財務總監
李智廷先生 52 酒樓經理
李偉洪先生 49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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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天競先生，CPA, ACA，33歲，自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財
務總監。彼於二零零零年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獲會計學學士學位。自二零零零年至
二零一零年，黃天競先生於多間專業會計師事務所任職，積逾十年會計經驗。黃天競
先生負責本公司的會計及財務事務，包括制訂財務策略以支持本公司的增長計劃。

黃先生現為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會計師公會會員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

李智廷先生，52歲，本集團酒樓經理。李智廷先生於一九八四年畢業於國立台灣
大學，獲得農業化學學士學位。李智廷先生自一九八五年以來先後於一間香港酒店及
一間酒樓擔任經理，在服務行業積逾17年經營及管理經驗。

李智廷先生於二零一零年加入本集團，擔任酒樓經理，負責監管季季紅風味酒家
品牌旗下酒樓的日常運營。

李偉洪先生，49歲，本集團酒樓經理。李偉洪先生自一九八六年開始於多間香港
大型酒樓擔任經理及╱或總經理，於餐飲業積逾25年的經營及管理經驗。

李偉洪先生於二零零七年加入本集團，擔任總經理，負責監管喜尚嘉喜宴會廳的
日常營運。李偉洪先生亦擬接管紅爵御宴，該酒樓預期自二零一一年第四季度開始營
運。

合規主任

劉蘭英女士，48歲，本公司合規主任兼執行董事。有關其資歷及經驗的詳情，請
參閱本節「董事」一段「執行董事」分段。

公司秘書

黃天競先生，CPA，ACA，33歲，本公司公司秘書。有關其資歷及經驗的詳情，請

參閱本節「高級管理層」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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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政策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以薪金、實物福利及酌情花紅形式經參照可比較公司所支付的
薪金、時間投入及本集團表現收取報酬。本集團亦就彼等向本集團提供服務或就本集
團營運執行伺職所產生的必要合理開支作出償付。本集團免費向僱員提供膳食。本集
團會參考（其中包括）可比較公司所支付的市場薪酬水平、董事各自的職責以及本集團
的表現定期檢討及釐定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薪酬及福利。

本集團的員工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共有533名全職僱員。下表顯示於最後實際可行
日期按職能劃分的僱員明細：

僱員人數

管理 8

財務及會計 8

行政及市場推廣 2

採購及物流 9

人事 2

運營 504

合計 533

員工關係

本集團深諳與僱員維持良好關係的重要性。本集團不曾因勞資糾紛而經歷任何僱
員問題（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的有關問題除外）或營運中斷，亦未在招募及挽留員工方
面遭遇任何困難。

本集團認為僱員關係整體良好。本集團認為，有關僱員的管理政策、工作環境、
職業前景及福利有助於挽留僱員及建立良好的僱員關係。

僱員福利

本集團付予僱員的薪酬包括薪金及小費。本集團向其僱員提供醫療保險及工傷保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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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福利計劃

本集團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香港法例第485章）為其僱員參與強制性公積
金。本集團已根據上述法例及規例支付有關供款。

董事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通過的董事會決議案及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28條及5.29條的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已採納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書面職
權範圍已參照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第C3.3條獲採納。審核
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其中包括）向董事會就外部核數師的委聘、續聘和罷免提出推薦
意見；審閱財務報表及就財務申報事宜作出重要建議；及監察本公司內部控制程序。
目前，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成員，分別為余嘉豪先生、李富揚先生及趙曼而女
士。余嘉豪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通過的董事會決議案及創業板上市規則附
錄15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第B1.1及第B1.3條成立薪酬委員會，並已採納書面職權
範圍。薪酬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就本集團全體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人員的整體薪酬政策
及架構向董事會作出推薦意見；審閱以表現釐定的薪酬；及確保董事概無自行釐定薪
酬。薪酬委員會包括三名成員，分別為劉女士、余嘉豪先生及李富揚先生。劉女士為
薪酬委員會主席。

合規顧問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6A.19條，本公司已委任華富嘉洛企業融資擔任其合規顧
問，該公司將可隨時聯絡本公司之授權代表、董事及其他高層人員。本公司與合規顧
問訂立的合規顧問協議的重要條款如下：

(i) 任期由上市日期起，至本公司就其在上市日期後第二個完整財政年度的財
務業績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8.03條當日，或直至協議終止（以較早者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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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合規顧問須就遵守上市規則以及所有其他的適用法律、規則、守則及指
引，向本公司提供指引和意見；

(iii) 本公司同意彌償並令合規顧問（為其自身及以信託形式代表合規顧問的聯
屬人、其各自的董事、高級職員、代理及僱員及各方人士（如有）、控制合
規顧問或其任何聯屬人）免於及對抗合規顧問就向本公司提供的服務所引
致的任何及所有虧損、索償、損害或負債，惟任何有關虧損、索償、損害
或負債作為合規顧問故意違約或重大疏忽的直接結果而引致則除外；及

(iv) 只有於合規顧問的工作未達到可接受標準或就本公司應向合規顧問支付的
費用出現重大糾紛（糾紛未能於三十(30)日內解決），本公司方有權根據協
議於發出三十(30)日的書面通知的情況下終止合規顧問的委任。若本公司
未履行該協議所述責任，則合規顧問有權透過向本公司發出不少於三十
(30)日的書面通知，隨時根據協議辭任或終止其作為合規顧問的委任。




